附件2

关于《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本市行政区域内超标粮食的处置活动，严防超标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起草了《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该制度起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京粮发〔2019〕53号）自2019年实施以来，在超标粮食的风险监测、处理、监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服务保障了本市粮食质量安全。
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和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均对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作出了新规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相关规定，强化粮食污染监控，建立健全超标粮食收购处置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超标粮食处置工作，我们组织对原《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起草过程
国家层面新的法规及规章发布以后，市粮食和储备局对本市超标粮食处置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对新修订的政策法规逐条反复研读，对我市超标粮食处置经验做法进行梳理总结。对照新规章、新要求，拟对《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京粮发〔2019〕53号）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内容主要基于以下原则：一是明确本市、区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超标粮食的处置管理工作。二是明确超标粮食经营各环节主体的责任。三是超标粮食处理的具体措施。
《办法》内容包含十七条，第一条明确本办法制定的依据，第二条明确本办法的适用范围，第三条明确超标粮食的定义，第四至八条，分别明确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和超标粮食经营各环节主体的具体职责，第九至十四条明确超标粮食的处置措施及相关要求，第十五条明确法律责任，第十六和十七条明确解释单位和执行日期。
《办法》旨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以及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超标粮食处置和监督管理，有效服务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修订完善的内容主要有：一是依据相关制度规章，对超标粮食的定义进行了细化和明确。二是明确超标粮食的处置原则为实行定点收购、单独储存、定向销售和分类利用。三是对超标粮食的发现、报告、收储、存放和分类利用进行细化和明确。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拟继续按照现行《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的体例，由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印发，对外公开发布。同时废止《北京市超标粮食管理办法》（京粮发〔2019〕53号）。

